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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資訊局 111 年第 3 次局務會議紀錄 

一、 時間：111年 3月 28日下午 2時 

二、 地點：視訊會議 

三、 主席：呂新科局長                                    紀錄：陳佳君 

四、 出席人員  (如簽到表)     

    

五、 主席裁示事項： 

（一）請策略中心再與台設院開會討論 2022 臺北城市博覽會事宜，並瞭解智

慧城市嘉年華辦理情形。 

（二）Google參訪大數據中心一事，請安排交通局、教育局一同參與。 

（三）請治理中心統計各局處應用 POWER BI之儀表板項目及推廣狀況。 

（四）各中心局務會議報告圖表請比較去年同期情形，並說明目前數據於管控

上之實質意義、以及趨勢變化有無異常狀況。 

（五）請治理中心掌握本市資料治理自治條例訂定期程，於年中完成。 

（六）請治理中心核對市民儀表板建置內容，與其他縣市儀表板比較發展臺北

市特色，項目可採分階段上線 並以使用者導向歸類儀表板主題。 

（七）請治理中心比較本府與其他縣市開放資料，依其比較結果請各局處評估

釋出未開放資料之可行性，加強政策推動。 

（八）警察局 CCTV PoC案，先朝 5G使用公共網路頻寬方向進行並請電信業者

預估成本；另 5G專網部分列入第二階段處理。 

（九）電腦租賃共契案，請資安中心提供多家廠商方案並於合理優惠價格之前

提下，讓各機關自行選擇合適方案。 

（十）市府內部服務放置雲端情形清查案，請資安中心綜整中央公有雲服務法

規規範(如 CNS27018、ISO 等) 參閱；另請創新中心擴大清查服務提供

者、雲端位置是否位於中國大陸及港澳地區。 

（十一）視訊會議效能案，請資安中心與專委討論後安排廠商說明目前內部雲

端系統運作架構、落地方案比較以及提升 Local效能作法。 

（十二）各項系統及網站監控畫面，請資安中心建立視覺一致性規範。  

（十三）公共規費應提供多家支付業者支援 TPQR，請創新中心研議推動策略，

本案納入列管。 

（十四）信義商圈多媒體 Kiosk 案，請 TPMO 洽詢其他廠商於現地建置機台意

願。 

（十五）請創新中心掌握台北通建置 1999 網路電話案進度，務必於預訂期限

內完成。 

（十六）特定 MyData 介接項目無法即時回送資料問題，申辦動線可調整為二

階段處理，以與中央同步、提升效能為處理原則。 

（十七）線上申辦行動版 ibon及 Line使用情境，請創新中心、研發中心先與

局長、執行秘書開會核對第一階段上線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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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市民服務大平臺申辦量大屬個人認證、簡單及表單張數少等案件，均

可納入線上申辦精簡項目；另請創新中心與執行秘書核對台北通會員

升級暨異動線上申辦使用介面。 

（十九）交通局內部系統掛置 TAIPEION 行動版介面需求同意納入；另請系發

中心加速 Team+處理。 

（二十）電子領據功能整合推動，請依台北通生態架構處理。 

（二十一） 本局預算執行率請各中心、室主任與高副局長核對狀況。 

（二十二） 請秘書室加強宣導電子核銷、電子發票執行，本案請高副局長督導。 

（二十三） 以下主秘會報提醒事項請配合辦理： 

1.未做成正式意思決定資料(如政策或規劃簡報)， 請勿隨意對外公布

或提供。 

2.議員索資涉及個資保護部分，因本府公務員均受議會監督，可提供

相關資料予議員；惟倘若涉及民間人士部分，須向當事人敘明資料

蒐集用途，並取得書面同意後方得對外提供。 

 

六、 散會：下午 4時 18分  


